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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9,569,732 股 

发行价格：13.48 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其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比例

（%） 

锁定期

（月） 

1  俞正福 3,115,727 41,999,999.96 32.56 12 

2  杨宝林 3,338,278 44,999,987.44 34.88 12 

3  吴根春 3,115,727 41,999,999.96 32.56 12 

合计 9,569,732 128,999,987.36 100.00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8 年 1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认购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

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发行人在 2018 年 7 月 28 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天恒讯”）已履行的程序 

2017 年 11 月 27 日，君天恒讯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共青城浩翔、共

青城源翔、宏祥柒号、建融壹号、汪琦、陈羲 6 名股东将其分别持有的君天恒讯

股权转让给博敏电子。 

2、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履行的程序 

2017 年 9 月 5 日，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7 年 9 月 18 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7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变

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6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6 月 13 日，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2018 年第 28 次并购重组委工

作会议审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8 年 7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共

青城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1182 号），核准本次交易； 

2018 年 8 月 2 日，君天恒讯 100.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本次交易资产交

割完成； 

2018 年 8 月 9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已办理完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48,107,613

股的登记手续； 

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已办理完毕配套融资新增股份 9,569,732 股的登记手

续。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3、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24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

价格应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即 13.48 元/股。 

4、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9,569,732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128,999,987.36 元。认购对象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比例（%） 

1  俞正福 3,115,727 41,999,999.96 32.56 

2  杨宝林 3,338,278 44,999,987.44 34.88 

3  吴根春 3,115,727 41,999,999.96 32.56 

合计 9,569,732 128,999,987.36 100.00 

5、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新股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股份锁定期限内，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公司新增股份因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

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三）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8〕3-75 号”

《验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29 日止，公司已向俞正福、杨宝林、吴根春 3

名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 128,999,987.36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9,496,150.90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9,503,836.46 元。其中，

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9,569,73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99,934,104.46

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25,027,345.00 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登记结算公司已根据公司提交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进行了相关股份的变更登记，登记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数量为 9,569,732 股，

股份总量变更为 225,027,345 股。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创证券认

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获

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

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发行价格，整个过

程符合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发行发送邀请、认购报价和簿记配售的过程全程经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律师见证，所有发行对象均为合格投资者，发行对象确定的过程合法合规。

本次发行对象中，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之情形，均已按照规定完成

登记和备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

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博敏电子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博敏电子本次发行所涉及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除了尚需与认购对象签署《股份认购协议》外，博

敏电子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9,569,732 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量变更为



225,027,345 股。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比例

（%） 

锁定期

（月） 

1  俞正福 3,115,727 41,999,999.96 32.56 12 

2  杨宝林 3,338,278 44,999,987.44 34.88 12 

3  吴根春 3,115,727 41,999,999.96 32.56 12 

合计 9,569,732 128,999,987.36 100.00 - 

（二）发行对象的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吴根春、俞正福、杨宝林，其基本情况如下： 

1、吴根春 

姓名 吴根春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3262319********10 

住址 浙江省温岭市** 

2、俞正福 

姓名 俞正福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3012119********11 

住址 杭州市萧山区** 

3、杨宝林 

姓名 杨宝林 

性别 男 

身份证号码 33062119********92 

住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业务联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徐缓 50,833,000 23.59 

2 共青城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14,010 14.16 

3 谢小梅 28,270,000 13.12 

4 刘燕平 16,543,500 7.68 

5 谢建中 15,603,500 7.24 

6 陈羲 4,559,963 2.12 

7 汪琦 4,559,963 2.12 

8 高建芳 4,093,900 1.90 

9 
深圳市福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福鹏宏祥柒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89,968 1.85 

10 共青城源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9,977 1.32 

合计 161,817,781 75.10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2019 年 1 月 7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徐缓 50,833,000 22.59 

2 共青城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514,010 13.56 

3 谢小梅 28,270,000 12.56 

4 刘燕平 16,543,500 7.35 

5 谢建中 15,603,500 6.93 

6 陈羲 4,559,963 2.03 

7 汪琦 4,559,963 2.03 

8 高建芳 4,093,900 1.82 

9 
深圳市福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福鹏宏祥柒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989,968 1.77 

10 杨宝林 3,338,278 1.48 

 合计 162,306,082 72.13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9,569,732 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 215,457,613

股增加到 225,027,345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徐缓与谢小梅仍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股权结构仍然符合股票上市交易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

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9,119,926 9,569,732 18,689,658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8,987,687 - 38,987,687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8,107,613 9,569,732 57,677,345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167,350,000 - 167,35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67,350,000 - 167,350,000 

股份总额 215,457,613 9,569,732 225,027,345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 2018 年 7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永泽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16 号华创大厦 

电话：0851-8652634 

传真：0851-6856537 

联系人：刘佳杰、姚政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炯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太平金融大厦 12 楼 

电话：0755-88262362 

传真：0755-88265537 

签字律师：肖剑、沈琦雨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少先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振华、邓华明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胡少先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路 1366 号华润大厦 B 座 

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振华、邓华明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8〕3-75 号”

《验资报告》； 

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博敏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广东信达事务所出具的《广东信达事务所关于博敏电子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9 日 

http://www.sse.com.cn/

